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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教育（教发） 2026-12 号

包头师范学院关于组织我校师生

参加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落实国家通

用语言文字法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、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，

实施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 年）》，服务教育强

国、文化强国建设，教育部、国家语委决定举办第八届中华经典

诵写讲大赛（以下简称大赛），我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

负责开展各相关赛事的组织和初评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赛主题

赓续文脉，典耀中华

鼓励广大师生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，紧扣新时代文

化建设要求，创作以传承中华文脉、弘扬优秀文化为主线，体现文

化传承创新、地域文化特色与时代精神风貌，彰显文化自信、促进

文化交融、厚植人文底蕴，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导向，展现新时代

文化传承的活力与精神追求，助力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与文化



强国建设的作品参赛。

二、比赛类型

（一）诵读大赛

赛程安排包括初赛、复赛、决赛以及展示，我区初赛由自治区

教育厅主办，内蒙古艺术学院承办。复赛、决赛以及展示由教育

部确定的分赛项执委会组织。我校将举行校内选拔，择优推选参

加自治区大赛。比赛方案详见附件1。

（二）讲解大赛、书写大赛、篆刻大赛

以上三个赛项，自治区不统一组织比赛，参赛者直接登录大

赛官网自主报名参加，通过知识测评后，按要求上传参赛作品。

其中，我校将组织校内书写大赛、讲解大赛、篆刻大赛，比赛方

案详见附件 2-4。

（三）提交作品时间及要求

参赛作品须符合各赛项实施方案要求，作品视频或照片 于

2026 年 6 月 18 日前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邮箱。压缩包文

件以“姓名+学号+学院+诵读/书法/篆刻”的格式命名。

作品原稿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前交到恒德楼 1112（工作日

下午 15：00-17：30）

诵读大赛：1431404174@qq.com

讲解大赛：Sx705113424@qq.com

书写大赛（粉笔字）：zruii_2024@qq.com

（四）活动报名



参赛者在 2026 年 6 月 5 日到梦空间进行报名，工作人员根据

作品提交情况进行录取工作。

到梦空间报名后进 QQ 群：

诵读大赛：885907348

讲解大赛：1023534490

书写大赛：610377938

篆刻大赛：1023266361

三、奖项设置

我校举办的各项大赛面向参赛作品设立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

秀奖，面向指导教师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，由大赛组委会统一颁发

证书。除实物奖品外，结合《包头师范学院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

法（修订）》和《包头师范学院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度实施办法》

的相关细则予以返分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全体师生认真阅读比赛通知，精心组织，按时提交

作品，我校拟对提交作品进行初评，评选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

奖。诵读大赛作品按照自治区语委指定名额，择优提交到自治区

语委参加评审。

（二）鼓励学院教职工以部门为单位，制作集体诵读节目参

赛。

（三）大赛为公益性赛事，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。

（四）参赛信息须依据各项大赛实施方案提示准确、规范填



写。作品标题、所在学院、班级、姓名、学号等信息须用全称。

作品及作品信息不得出现错字、别字、错误名称、不规范表述等。

（五）联系电话：0472-6193460 （工作日下午 15:00—17:30

接听咨询)

附件：

1.“诵读中国”诵读大赛方案

2.“诗教中国”讲解大赛方案

3.“笔墨中国”书写大赛方案

4.“印记中国”篆刻大赛方案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

2026 年 6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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